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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2〕310 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景观照明建设和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根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

景观照明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规定，我局制定了《上海市景观照

明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本

《规范》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特此通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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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

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景观照明管理

办法》制定本规范。在本市设置景观照明除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管理规定外，还应当遵守

本规范。本规范为上海市景观照明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等提供管理依据。

本规范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编制。

本规范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本规范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景观照明的总体要求、设计要求、设备要求、供配电要求、控制要

求、施工要求、验收要求和运行维护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类景观照明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T 2900.71 电工术语 电气装置

GB 7000（所有部分） 灯具

GB/T 17045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GB 19510（所有部分） 灯的控制装置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8439 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

GB/T 39237—2020 LED夜景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Z 39942—2021 应用GB/T 20145评价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GB/T 40250 城市景观照明设施防雷技术规范

GB 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JGJ/T 163—2008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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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00.71、GB 7000.1、GB/T 17045、GB 50034—2013、GB 51348—2019和 JGJ/T

16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景观照明 landscape lighting

利用建（构）筑物及广场、公园、公共绿化等设置的，以装饰和造景为目的的户外人

工光照。

3.2

光污染 light pollution

人工光的不利影响总称。

[来源：IEC 60050-845:2020，定义 845-29-177]

3.3

溢散光 spill light（spray light）

照明装置发出的光线中照射到被照目标范围外的部分光线。

3.4

干扰光 obtrusive light

由于光的数量、方向或光谱特性，在特定场合中引起人的不舒适、分散注意力或视觉

能力下降的溢散光。

3.5

动态照明 dynamic lighting

通过对照明装置的光输出的控制形成场景明、暗或色彩等变化的照明方式。

3.6

上射光通比 upward light output ratio

当灯具安装在规定的设计位置时，灯具发射到水平面以上的光通量与灯具中全部光源

发出的总光通量之比。

3.7

眩光 gl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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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或亮度范围的不适宜，或存在极端的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感

觉或降低观察细部或目标的能力的视觉现象。

3.8

媒体立面照明 media facade lighting

基于数字技术传达视觉信息，与建（构）筑物立面相结合的景观照明方式。

3.9

主波长 dominant wavelength

为一单色刺激的波长，该单色刺激与规定的非彩色刺激按适当比例相加混合，以与所

考虑的色刺激相匹配。

3.10

激发纯度 excitation purity

在 CIE xy色品图上，从等能白点(x=0.333，y=0.333)到光源色坐标点的距离与从等能

白点到光源主波长点的距离之比。

3.11

IP代码 IP code

表明外壳对人接近危险部件，防止固体异物或水进入的防护等级，并且给出与这些防

护有关的附加信息的代码系统。

4 总体要求

4.1 设置景观照明应遵循以人为本、保护生态的原则，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低碳环

保、运维方便、经济合理。

4.2 设置景观照明应注重整体艺术效果，与被照对象和所在区域的特征相协调，突出重点，

创造舒适和谐、光色宜人的夜间光环境，并兼顾白天景观的视觉效果。

4.3 设置景观照明应控制溢散光、限制干扰光、防止光污染，慎用动态、彩色照明方式，

保障人居环境健康。

4.4 设置景观照明应符合景观照明规划的要求，并宜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4.5 景观照明灯具应符合 GB 7000的规定，控制装置应符合 GB 19510的规定。

4.6 景观照明设置单位应定期开展巡检和维护工作，并根据景观照明区域的重要性确定巡

检和维护的频率。照度、亮度、发光强度的测量应符合 GB/T 38439的要求。

5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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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设置要求

5.1.1 应根据亮度分区、风貌特征及周边环境等要素，统筹考虑。亮度分区应符合表 A.1

的要求。

5.1.2 设计文件应明确主要设备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宜编制干扰光限制专篇。

5.1.3 禁止设置直接射向住宅居室窗户的投光、激光等景观照明。在外滩、北外滩和小陆

家嘴地区因营造光影效果确需投射的，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合理控制光照投射时

长、启闭时间，并向社会公布。

5.1.4 使用彩色光时，不宜使用禁忌色以及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颜色光，不宜同时出现

三种及以上的颜色光。

5.1.5 下列情形不应设置景观照明设施：

a) 与交通、航运等标识信号灯易造成视觉上混淆的；

b) 容易对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产生眩光干扰的；

c) 严重影响植物生长的；

d) 影响园林、古建筑等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

e)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天文台所在区域；

f) 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禁设区域或载体；

g) 其他不适合设置景观照明设施的场所或部位。

5.2 建（构）筑物景观照明

5.2.1 外立面照明宜突出建筑墙、柱、檐、窗或屋顶等建筑构件的特色，灯具安装宜与构

件融为一体。

5.2.2 被照物表面亮度不宜超过表 A.4 的规定。

5.2.3 媒体立面照明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单、多层建筑或高层建筑裙房应采用间接照明方式或灯具发光面遮光/哑光处理，

避免眩光；

b) 立面亮度指标应满足表 A.5的要求。

5.2.4 商业、办公建筑宜采用内透光照明方式，宜与泛光照明结合，并通过照明控制切换

场景实现夜景效果。

5.3 绿地及广场景观照明

5.3.1 设置在绿地中的景观照明应选择合理的照射方式和灯具安装位置，不应对动、植物

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5.3.2 花卉照明的光线宜由上而下，光源的显色指数 Ra不宜小于 90。

5.3.3 除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外，广场照明不宜采用动态、彩色照明。

5.4 河堤及桥梁景观照明

5.4.1 季节性或周期性水位变化不应对河堤或桥梁上的照明设备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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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桥梁景观照明宜展现桥体自身的结构及造型。

5.5 道路景观照明

5.5.1 应根据道路等级、两侧建筑高度、景观物尺度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照明方式，不

应影响道路照明的诱导性。

5.5.2 道路两侧不宜采用动态照明。

5.5.3 隧道出入口不宜设置景观照明，隧道内和地下通道可设置景观照明。

5.6 临时节庆景观照明

5.6.1 应遵循可再循环利用的原则，避免浪费和造成环境污染。

5.6.2 因文旅、商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节庆灯饰的，宜在本单位建筑用地范围内设置。

需利用城市道路、绿化等设置的，应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5.6.3 连续设置时间不宜超过 6个月。

6 照明设备

6.1 电气安全要求

电气设备应有防止内部积水及水汽的设计，并应按照下列要求选择相应的外壳防护等级：

a) 室外安装的灯具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易被水淹的不应低于 IP67；

b) 埋地灯具防护等级应同时符合 IP65和 IP67要求；

c) 安装在游泳池和喷泉的灯具防护等级应满足 GB/T 16895.19—2017表 702.1的规

定；

d) 室外照明配电箱、控制箱等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5；

e) 电气设备使用的接插件应满足 IP65或 IP66的要求。

6.2 温度和耐热要求

6.2.1 灯具的任何部件、灯具内的电源接线或者安装表面都不应达到有损安全的温度。其

中，需操作的可调节部件的金属部件不应超过 60 ℃，非金属部件不应超过 75 ℃。

6.2.2 灯具的绝缘部件，应能承受异常工作条件下产生的过热，应能承受户外环境对材质

性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且不能降低灯具的原有防护等级。

6.3 对人眼的防护要求

6.3.1 激光用于景观照明时，应严格控制光束的投射方向，避免对人眼造成危害。

6.3.2 白光灯具的视网膜蓝光危害应按照 GB/Z 39942—2021进行评估，且风险组别不应

超过 RG1。

6.4 光度要求

6.4.1 白光灯具的相关色温和色容差应符合表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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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光灯具的色品参数

色调规格

色品参数

色坐标目标值 相关色温目标值

K
色容差

x y

6500 K（日光色） 0.313 0.337 6430

≤5

5000 K（中性白色） 0.346 0.359 5000

4000 K（冷白色） 0.380 0.380 4040

3500 K（白色） 0.409 0.394 3450

3000 K（暖白色） 0.440 0.403 2940

2700 K（白炽灯色） 0.463 0.420 2720

6.4.2 彩色光灯具的主波长范围和激发纯度限值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彩色光的主波长范围和激发纯度限值

颜色 红光 绿光 蓝光 黄光

主波长范围

nm
610～700 508～550 455～485 585～600

激发纯度限值

%
≥94 ≥72 ≥90 ≥93

6.4.3 LED灯具的光效（灯具效能）应符合 GB/T 39237—2020中 6.6规定的要求。

6.5 机械性能要求

6.5.1 灯具的外壳抗外界机械冲击性能不应低于 IK06。

6.5.2 可调节光源位置的灯具，应有锁紧装置。

6.5.3 高架道路、桥梁和隧道的灯具应能耐受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x、y和 z）上 3.0 g

加速度的振动。

6.5.4 室外灯具应能耐受大风，其中投光灯具应符合 GB 7000.7—2005中 6.5规定的要求。

7 供配电要求

7.1 供配电系统

7.1.1 系统设计应简单可靠，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

7.1.2 供电电压宜为交流 220V/380 V。

7.1.3 应安装独立电能计量表。

7.1.4 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 25 A，线路长度宜满足灯具端电压要求，并进

行保护灵敏度校验。

7.1.5 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必需的景观照明用电应有供电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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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导线选择与线路敷设

7.2.1 三相配电线路的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并应满足不平衡电流及谐波电

流的要求。

7.2.2 配电线路应敷设在线槽或保护管内，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不应敷设在同一线槽或保

护管内；当直接埋地敷设时，应采用铠装电缆。

7.2.3 末端配电回路应采用铜芯电缆，截面积不应小于 2.5 mm2。

7.3 接地、防雷与安全

7.3.1 系统接地形式应采用 TT系统或 TN-C-S系统或 TN-S系统。

7.3.2 安装于建筑内的景观照明系统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一致；安装于室外的

景观照明中部分设施置于距建筑外墙 20 m以内范围的，应与室内系统的接地形式一致；

全部设施均置于距建筑物外墙 20 m以外的照明回路，宜采用 TT接地形式。

7.3.3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GB/T 40250的规定。

7.3.4 室外照明配电终端回路除应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外，还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

护电器作为附加防护。

7.3.5 电气设备的电击防护应符合 GB/T 17045的规定。

7.3.6 配电箱内设置的进线总断路器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7.3.7 照明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距地面 2.8 m以下的照明

设备应使用工具才能打开外壳进行光源维护。

7.3.8 室外配电箱不应设在低洼易积水处，箱底高出地面不应低于 200 mm，配电箱底座

应采取封闭措施。

8 控制要求

8.1 本地照明控制

8.1.1 宜分区或分组控制，可采用时控、程控或智能控制等方式，并应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8.1.2 宜设置平日、一般节假日、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等不同的景观照明

启闭控制模式。

8.1.3 采用智能控制时，除应具备分时、分区、分组控制及校时功能外，还应具备下列功

能：

a) 启闭照明配电回路；

b) 调用和切换动态场景；

c) 监测灯光演绎变化的状态、模式、内容以及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电能等电气参数；

d) 监测故障状态并存储故障信息；

e) 一键启闭、一键调用动态节目、一键切换亮灯模式。

8.1.4 智能控制系统宜使用符合 TCP/IP、DMX512-A规范的标准协议，实现数据及控制指

令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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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远程集中控制

8.2.1 系统应包括集中控制中心、通信网络和集中控制终端。

8.2.2 系统应能对各子系统的启闭、模式、整体效果实行统一控制。

8.2.3 核心区域、重要区域以及在重要单体建（构）筑物上设置的景观照明，应接入区、

市两级系统，并实现系统之间数据、控制指令的互联互通。

8.2.4 集中控制中心应具备系统管理、设备管理、照明启闭、效果控制、数据管理、可视

化管理、运维管理、统计分析、现场图像监控、数据交换等功能。

8.2.5 通信网络包括政务外网、数据专网及互联网。核心区域、重点区域和重要单体建（构）

筑物的集中控制终端应采用数据专网接入，并应配置冗余链路。

8.2.6 集中控制终端应具备现场照明状态、能耗数据、报警数据采集与上传以及远程遥控

启闭、场景设置、终端自动诊断与复位、终端参数远程下发等功能。

8.2.7 系统信息安全建设标准应不低于 GB/T 22239规定的等级保护第二级的要求，集中

控制中心与集中控制终端间数据通信应采用加密技术。

9 施工要求

9.1 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现场试灯，对主要灯具进行封样。

9.2 宜先进行样板段施工，确认施工方案、工艺、效果后再组织整体工程实施。

9.3 高空作业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提交审批，施工现场应采取上、下看护措施，占用人

行道时应搭设安全通道。

9.4 有行人或车辆通行的施工混合区域，应设置警戒线、安全围挡和安全警示照明。

9.5 有高空坠落风险的灯具、设备及其附件应设置防坠落装置。

9.6 从接线盒引出的线缆应穿管保护，线缆接头应做好防水措施。

9.7 控制系统的信号线与电源线宜分开敷设，当同管（槽）敷设时应采取隔离或屏蔽措施。

主控器、分控器、灯具的配电回路应分开敷设。

9.8 工程调试宜分区、分段进行，按照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的顺序。宜按常态、节假

日的照明控制模式进行调试和效果测试。

9.9 调试时应开启所有灯具，通电运行时间不小于 24h，每 2h记录运行状态 1次，连续

运行时间内无故障，配电箱、柜内温度和噪声无异常。

9.10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施工应符合 GB/T 40250的要求。

10 验收要求

10.1 验收环节包括隐蔽工程验收、初步验收、整体效果验收、竣工验收。

10.2 建设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及 GB 50303的规定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开展工程验收。

10.3 隐蔽工程覆盖前，应进行检查和验收。



10

10.4 根据施工进程，进行线缆、电气设备的绝缘测试和接地电阻测试。绝缘电阻值不应

小于 0.5 MΩ，保护接地的交直流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 Ω，独立防雷接地的交直流接地电

阻值不应大于 10 Ω，并做好实时测试记录。

10.5 所有灯具设备安装完成且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报送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应进

行通电试运行，编制试运行合格记录单。

10.6 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照明效果和控制系统开展整体调试，调试完成后由施

工单位申报整体效果验收。

10.7 整体效果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对项目安全、功能、观感进行检测核查并出具自检

验收合格报告、编制竣工资料，申报竣工验收。

10.8 各阶段验收均应出具验收报告，并经建设单位签认后归档保管。有整改意见的，施

工单位应根据整改意见编制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整改结束后进行工程复验。

10.9 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合格证后，施工单位应编制工程质量验收资料，经建设单

位签认后存档保管

10.10 工程质量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文件：

a) 工程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

b)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c) 开、竣工报告；

d) 材料报审单(含质量保证书、CCC认证证书、合格证书和有关试验报告)；

e) 各阶段施工验收资料；

f) 工程质量竣工报告(合格证明书)；

g) 项目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h) 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竣工验收合格证)；

i) 竣工图。

10.11 工程质量验收资料保管期宜为 8年。

11 运行维护

11.1 一般要求

11.1.1 景观照明建设单位应定期对灯具、配电箱、控制箱、电气线路、防雷接地、控制系

统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处置，并做好巡检记录。

11.1.2 景观照明设施维修应配备经岗位培训合格的巡检和维护人员。

11.1.3 在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保障前，应对景观照明设施进行巡检。

11.1.4 应制定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大风、暴雨、暴雪、雷电等极端天气前、后，应进行巡

检，并安排专人值班，做好应急抢修车辆、设备、材料的准备。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

应及时整修、加固或者先行关闭、断电直至拆除，必要时派专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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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应在竣工验收后的 5年~8年内由建设单位组织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并依据评估结

果采取相应措施。评估报告应包含亮灯效果、维保记录、设施控制和使用情况等内容，并

应按照下列要求提供资料：

a) 现场踏勘景观照明设施现状、亮灯效果及周边环境图片和视频；提供实测光衰数

据，与竣工验收时拆灯封样送检数据做比较；

b) 竣工验收后历年维保记录（应提供灯具产品标称寿命、质保期寿命、国家及行业

标准寿命与实际 2年、3年、5年、8年分别替换率相关数据）和维护资金及使用情况

（应提供整灯产品及电源的维修率和维修人工费数据）；

c) 设施使用情况（应提供开灯时间、表演频率、环境如雨淋、雨浸对设施寿命影响

的情况）；

d) 设施集中控制现状和动态效果表演情况。

11.2 灯具设施维护要求

11.2.1 应定期按照设计要求，对灯具设施存在的闪烁、光衰、色差等情况进行检查。

11.2.2 灯具设施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灯具设施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

巡检内容 维护要求 巡检频率

灯具

无损坏、松动、形变、破损、腐蚀、脱落、漏

电，出光口宜清洁无污染 每月 1次，重大节日

或经市政府批准的

重大活动前无不亮、闪烁、缺色、光衰、色差

投射方向、角度、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固定支架 牢固可靠，无松动、锈蚀、移位、变形、脱落 每半年 1次

11.3 配电箱、控制箱维护要求

11.3.1 应定期检查，维修部件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3.2 配电箱、控制箱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 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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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配电箱、控制箱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

巡检内容 维护要求 巡检频率

箱体、箱门、门锁 门锁、涂层完好，箱体无变形、水浸、杂物
每季度1次及大风暴

雨后

仪表、信号灯 齐全完好、指示正常、显示准确 每季度 1次

熔断器、断路器、接

触器
导线压接牢固，动作可靠准确 每半年 1次

器件、接线端子 牢固可靠，布线整齐 每月 1次

11.4 电气线路维护要求

11.4.1 更换电气线路所使用的管、线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4.2 电气线路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 5 电气线路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

巡检内容 维护要求 巡检频率

电缆井 无积水、破损

每半年 1次

电缆管（含钢管或线

槽）
固定牢固可靠，无锈蚀、移位、破损

电缆穿墙管 封堵密封、完好

电缆支架 完整、牢固、可靠，无锈蚀，接地良好

电缆 完整，无损伤

可弯曲金属软管 无破损、松动

11.5 防雷与接地维护要求

11.5.1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检测和维护应符合 GB/T 40250的要求。

11.5.2 防雷与接地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 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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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防雷与接地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

巡检内容 维护要求 巡检频率

防雷装置检测 满足 GB/T 40250规定 每年 1次

灯具、箱体金属外壳、金

属构件等与接地装置的连

接检查

无松动、脱落、腐蚀

每半年 1次，重大节日

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

大活动前

接闪器、引下线、等电位

连接构件检查
无损伤、断裂、腐蚀、脱落

电涌保护器检查
状态指示器正常、绝缘良好、无接触

不良、无发热、无积尘过多

11.6 控制系统维护要求

11.6.1 景观照明控制系统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6.2 控制系统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 7的要求。

表 7 控制系统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

巡检内容 维护要求 检查频率

控制中心服务器、存储控

制器、网络等设备
无故障、告警

每月 1次
控制软件、操作系统、数

据库及中间件

无卡顿，报错、响应及时

网络安全，无病毒入侵

控制终端/视频终端

信号正常，无告警、报错；时间校准

功能正常，误差不超过 30 S

每季度 1次外观无损坏、锈蚀、松动、进水

图像无黑屏、模糊、遮挡、水汽；视

频无中断、重启、卡顿；聚焦、变焦、

转动正常

通讯网线、光纤线路
线缆无断裂、开裂、松动、衰减；通

信链路传输正常，无丢包、延迟
每月 1次

11.7 资料管理要求

11.7.1 应填写运行维护资料，由建设单位存档，资料保管期宜为 8年。

11.7.2 景观照明设施维护记录表参见附录 B，其中：

a) 《故障维护记录表》见表 B.1；

b) 《设备备案表》见表 B.2；

c) 《灯具更换记录表》见表 B.3；

d) 《配电箱（柜）及元器件更换记录表》见表 B.4；



14

e) 《日常运行巡检记录表》见表 B.5；

f) 《定期检查记录表》见表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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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亮度分区及要求和干扰光的限制

A.1 亮度分区及要求

A.1.1 景观照明亮度分区应根据环境亮度类型和景观照明规划及规划实施方案确定的区域进行划分，

见表 A.1。

表 A.1 景观照明亮度分区

环境亮度类型 天然暗环境区域 暗环境区域 低亮度环境区域 中等亮度环境区域 高亮度环境区域

区域代号 E0 E1 E2 E3 E4

规划确定区域 禁设区域 禁设区域 一般区域 发展区域 核心区域、重要区域

注 1：E0区为天然暗环境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天文台所在区域等；

注 2：E1区为暗环境区，无人居住的乡村地区等；

注 3：E2区为低亮度环境区，低密度乡村居住区等；

注 4：E3区为中等亮度环境区，城乡居住区等；

注 5：E4区为高亮度环境区，城镇中心和商业区等。

A.1.2 景观照明被照对象的亮度与环境背景亮度的对比度宜为 3:1～5:1，需特别强调时的对比度不宜超

过 10:1。

A.2 干扰光的限制

A.2.1 设置景观照明应控制溢散光，以免形成干扰光。

A.2.2 为了限制干扰光，在进行景观照明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合理选定照明标准值(照度/亮度)，并对可能受到景观照明光干扰影响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

估；

b) 应检查被照区域之外的光通量，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选择技术合理、节能并对人和周围环境、

建筑产生光干扰最小的方案；

c) 应根据各分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景观照明启闭时段，合理筛选在关闭时段内仍需运行的

兼具功能照明的景观照明灯具类型、数量，限制其光照强度，在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保障市民的夜间生活和出行安全；

d) 居住区的干扰光限制应采用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的垂直照度和照明灯具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

度评价，并应符合 A.2.3的规定；

e) 建筑立面的平均亮度应符合 A.2.4的规定；

f) 媒体立面干扰光的限制应符合 A.2.5的规定；

g) 在城市机动车道路两侧设置景观照明时，应避免对行人和驾驶员造成视觉干扰，并进行防眩光

的分析和评价；

h) 在城市通航的河道两侧设置景观照明时，不应弱化通航标识的可视度，避免直射光以及水面反

射光对航行船只的行驶安全造成影响。

A.2.3 对居室的影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上产生的垂直面照度不应大于表 A.2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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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的垂直照度最大允许值

单位为勒克斯

照明技术参数 应用条件
环境区域

E0区、E1区 E2区 E3区 E4区

垂直面照度

EV

非熄灯时段 2 5 10 25

熄灯时段 0* 1 2 5

注：*当有公共（道路）照明时，此值提高到 1 lx。

b) 照明灯具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不应大于表 A.3的规定值。

表 A.3 照明灯具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最大允许值

单位为坎德拉

照明技术参数 应用条件
环境区域

E0区、E1区 E2区 E3区 E4区

灯具发光强度

I

非熄灯时段 2500 7500 10000 25000

熄灯时段 0* 500 1000 2500

注 1：本表不适用于瞬时或短时间看到的灯具；

注 2：当有公共（道路）照明时，此值提高到 500 cd。

c) 当采用闪动的景观照明时，相应灯具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最大允许值不应大于表 A.3中规定

数值的 1/2。

A.2.4 建筑立面的平均亮度不应大于表 A.4的规定值。

表 A.4 建筑立面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

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照明技术参数 应用条件
环境区域

E0区、E1区 E2区 E3区 E4区

建筑立面亮度 1Lb 被照面平均亮度 0 5 10 25

A.2.5 媒体立面干扰光的限制

A.2.5.1 媒体立面墙面的干扰光的限制应采用墙体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和最大亮度限值评价。

A.2.5.2 媒体立面墙面的亮度限值不应超过表 A.5的规定。

表 A.5 媒体立面墙面亮度限值

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表面亮度（白光）

环境区域

E0区、E1区 E2 E3 E4

表面平均亮度 — 8 15 25

表面最大亮度 — 200 500 1000

A.2.5.3 对特别重要的景观建筑墙体表面，或强调远观效果的对象，表 A.5中数值可相应提高 50%；对

于使用动态效果的表面，限制应取表 A.5中数值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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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设施维护记录

景观照明设施维护记录表见表B.1~B.6。

表 B.1 故障维护记录表

故障现象：

用户描述：

现场勘探情况：

故障分析：

处理方法：

备注：

维修及改进建议：

维修人员确认： 用户确认：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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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设备备案表

工程名称

单位

序号 设备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注：表中设备材料名称应包含灯具设备、箱变、配电柜、控制箱及电缆等内容。

填表人： 归档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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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灯具更换记录表

工程名称

灯
具

型号：

外壳材质：

配光：

电器附件：

功率（W）：

生产厂家：

光
源

类型 功率（W） 额定寿命（h）

型号 色温（K） 显色性 Ra

灯
具
更
换

位置

数量

更换时间

灯具图片 灯具实际更换照片

备注

更换人 检查人 归档日期

注：每类灯具一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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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配电箱（柜）及元器件更换记录表

工程名称

生产厂家

设备名称

设
备
描
述

断路器（型号）：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型号）：

交流接触器（型号）：

浪涌保护器（型号）：

时间控制开关（型号）：

其他：

更换位置

更换方式

更换日期

系
统
图

（如图纸尺寸过大，请另附图纸）

备注

更换人 检查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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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日常运行巡检记录表

工程名称

序号

开启情况

亮灯率 备注
平日 一般节假日

重大节日或经

市政府批准的

重大活动

开启时间 关闭时间

注：亮灯率：应按平日、一般节假日、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各自模式下应亮灯数计算。

检查人 记录人 检查日期 检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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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定期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部位 检查项目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备注

灯
具

各部位（含光源、电器） 目测、详检

固定支架 目测、详检

箱
柜

仪表、信号灯 目测

箱体、箱门、门锁 目测

熔断器、断路器、接触器 手动检测

器件、接线端子 目测、详检

电
气
线
路

电缆井 目测、详检

电缆管（含钢管或线槽） 目测、详检

电缆穿墙管 目测、详检

电缆支架 目测、详检

电缆 目测、详检

可弯曲金属软管 目测、详检

防
雷
接
地

灯具、箱盘、构架金属外壳、

接地连接部
目测、详检

保护接地电阻 测量

防雷接地电阻 测量

检查人 记录人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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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总体要求
	4.1　设置景观照明应遵循以人为本、保护生态的原则，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低碳环保、运维方便、经济
	4.2　设置景观照明应注重整体艺术效果，与被照对象和所在区域的特征相协调，突出重点，创造舒适和谐、光
	4.3　设置景观照明应控制溢散光、限制干扰光、防止光污染，慎用动态、彩色照明方式，保障人居环境健康。
	4.4　设置景观照明应符合景观照明规划的要求，并宜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4.5　景观照明灯具应符合GB 7000的规定，控制装置应符合GB 19510的规定。
	4.6　景观照明设置单位应定期开展巡检和维护工作，并根据景观照明区域的重要性确定巡检和维护的频率。照

	5   设计要求
	5.1　设置要求
	5.1.1　应根据亮度分区、风貌特征及周边环境等要素，统筹考虑。亮度分区应符合表A.1的要求。
	5.1.2　设计文件应明确主要设备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宜编制干扰光限制专篇。
	5.1.3　禁止设置直接射向住宅居室窗户的投光、激光等景观照明。在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地区因营造光
	5.1.4　使用彩色光时，不宜使用禁忌色以及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颜色光，不宜同时出现三种及以上的颜色
	5.1.5　下列情形不应设置景观照明设施：

	5.2　建（构）筑物景观照明
	5.2.1　外立面照明宜突出建筑墙、柱、檐、窗或屋顶等建筑构件的特色，灯具安装宜与构件融为一体。
	5.2.3　媒体立面照明应满足下列要求：
	5.2.4　商业、办公建筑宜采用内透光照明方式，宜与泛光照明结合，并通过照明控制切换场景实现夜景效果

	5.3　绿地及广场景观照明
	5.3.1　设置在绿地中的景观照明应选择合理的照射方式和灯具安装位置，不应对动、植物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5.3.2　花卉照明的光线宜由上而下，光源的显色指数Ra不宜小于90。
	5.3.3　除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外，广场照明不宜采用动态、彩色照明。

	5.4　河堤及桥梁景观照明
	5.4.1　季节性或周期性水位变化不应对河堤或桥梁上的照明设备造成影响。
	5.4.2　桥梁景观照明宜展现桥体自身的结构及造型。

	5.5　道路景观照明
	5.5.1　应根据道路等级、两侧建筑高度、景观物尺度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照明方式，不应影响道路照明的
	5.5.2　道路两侧不宜采用动态照明。
	5.5.3　隧道出入口不宜设置景观照明，隧道内和地下通道可设置景观照明。

	5.6　临时节庆景观照明
	5.6.1　应遵循可再循环利用的原则，避免浪费和造成环境污染。
	5.6.2　因文旅、商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节庆灯饰的，宜在本单位建筑用地范围内设置。需利用城市道路、
	5.6.3　连续设置时间不宜超过6个月。


	6   照明设备
	6.1　电气安全要求
	电气设备应有防止内部积水及水汽的设计，并应按照下列要求选择相应的外壳防护等级：
	6.2　温度和耐热要求
	6.2.1　灯具的任何部件、灯具内的电源接线或者安装表面都不应达到有损安全的温度。其中，需操作的可调
	6.2.2　灯具的绝缘部件，应能承受异常工作条件下产生的过热，应能承受户外环境对材质性能产生的不利影

	6.3　对人眼的防护要求
	6.3.1　激光用于景观照明时，应严格控制光束的投射方向，避免对人眼造成危害。
	6.3.2　白光灯具的视网膜蓝光危害应按照GB/Z 39942—2021进行评估，且风险组别不应超过

	6.4　光度要求
	6.4.1　白光灯具的相关色温和色容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
	6.4.2　彩色光灯具的主波长范围和激发纯度限值应符合表2的要求。
	6.4.3　LED灯具的光效（灯具效能）应符合GB/T 39237—2020中6.6规定的要求。

	6.5　机械性能要求
	6.5.1　灯具的外壳抗外界机械冲击性能不应低于IK06。
	6.5.2　可调节光源位置的灯具，应有锁紧装置。
	6.5.3　高架道路、桥梁和隧道的灯具应能耐受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x、y和z）上3.0 g加速度的振
	6.5.4　室外灯具应能耐受大风，其中投光灯具应符合GB 7000.7—2005中6.5规定的要求。


	7　供配电要求
	7.1　供配电系统
	7.1.1　系统设计应简单可靠，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
	7.1.2　供电电压宜为交流220V/380 V。
	7.1.3　应安装独立电能计量表。
	7.1.4　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25 A，线路长度宜满足灯具端电压要求，并进行保护灵敏度
	7.1.5　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必需的景观照明用电应有供电保障措施。

	7.2　导线选择与线路敷设
	7.2.1　三相配电线路的中性线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并应满足不平衡电流及谐波电流的要求。
	7.2.2　配电线路应敷设在线槽或保护管内，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不应敷设在同一线槽或保护管内；当直接埋
	7.2.3　末端配电回路应采用铜芯电缆，截面积不应小于2.5 mm2。

	7.3　接地、防雷与安全
	7.3.1　系统接地形式应采用TT系统或TN-C-S系统或TN-S系统。
	7.3.2　安装于建筑内的景观照明系统应与该建筑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一致；安装于室外的景观照明中部分设
	7.3.3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设计应符合GB/T 40250的规定。
	7.3.4　室外照明配电终端回路除应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外，还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附加防
	7.3.5　电气设备的电击防护应符合GB/T 17045的规定。
	7.3.6　配电箱内设置的进线总断路器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7.3.7　照明设备所有带电部分应采用绝缘、遮拦或外护物保护，距地面2.8 m以下的照明设备应使用工
	7.3.8　室外配电箱不应设在低洼易积水处，箱底高出地面不应低于200 mm，配电箱底座应采取封闭措


	8　控制要求
	8.1　本地照明控制
	8.1.1　宜分区或分组控制，可采用时控、程控或智能控制等方式，并应具备手动控制功能。
	8.1.2　宜设置平日、一般节假日、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等不同的景观照明启闭控制模式。
	8.1.3　采用智能控制时，除应具备分时、分区、分组控制及校时功能外，还应具备下列功能：
	8.1.4　智能控制系统宜使用符合TCP/IP、DMX512-A规范的标准协议，实现数据及控制指令的

	8.2　远程集中控制
	8.2.1　系统应包括集中控制中心、通信网络和集中控制终端。
	8.2.2　系统应能对各子系统的启闭、模式、整体效果实行统一控制。
	8.2.3　核心区域、重要区域以及在重要单体建（构）筑物上设置的景观照明，应接入区、市两级系统，并实
	8.2.4　集中控制中心应具备系统管理、设备管理、照明启闭、效果控制、数据管理、可视化管理、运维管理
	8.2.5　通信网络包括政务外网、数据专网及互联网。核心区域、重点区域和重要单体建（构）筑物的集中控
	8.2.6　集中控制终端应具备现场照明状态、能耗数据、报警数据采集与上传以及远程遥控启闭、场景设置、
	8.2.7　系统信息安全建设标准应不低于GB/T 22239规定的等级保护第二级的要求，集中控制中心


	9   施工要求
	9.1　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现场试灯，对主要灯具进行封样。
	9.2　宜先进行样板段施工，确认施工方案、工艺、效果后再组织整体工程实施。
	9.3　高空作业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提交审批，施工现场应采取上、下看护措施，占用人行道时应搭设安全通
	9.4　有行人或车辆通行的施工混合区域，应设置警戒线、安全围挡和安全警示照明。
	9.5　有高空坠落风险的灯具、设备及其附件应设置防坠落装置。
	9.6　从接线盒引出的线缆应穿管保护，线缆接头应做好防水措施。
	9.7　控制系统的信号线与电源线宜分开敷设，当同管（槽）敷设时应采取隔离或屏蔽措施。主控器、分控器、
	9.8　工程调试宜分区、分段进行，按照从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的顺序。宜按常态、节假日的照明控制模式进
	9.9　调试时应开启所有灯具，通电运行时间不小于24h，每2h记录运行状态1次，连续运行时间内无故障
	9.10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施工应符合GB/T 40250的要求。

	10   验收要求
	10.1　验收环节包括隐蔽工程验收、初步验收、整体效果验收、竣工验收。
	10.2　建设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及GB 50303的规定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开展工程验收。
	10.3　隐蔽工程覆盖前，应进行检查和验收。
	10.4　根据施工进程，进行线缆、电气设备的绝缘测试和接地电阻测试。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0.5 MΩ，
	10.5　所有灯具设备安装完成且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报送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后应进行通电试运行，编制
	10.6　由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照明效果和控制系统开展整体调试，调试完成后由施工单位申报整体效果
	10.7　整体效果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对项目安全、功能、观感进行检测核查并出具自检验收合格报告、编制
	10.8　各阶段验收均应出具验收报告，并经建设单位签认后归档保管。有整改意见的，施工单位应根据整改意
	10.9　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验收合格证后，施工单位应编制工程质量验收资料，经建设单位签认后存档保管
	10.10　工程质量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文件：
	10.11　工程质量验收资料保管期宜为8年。

	11   运行维护
	11.1 一般要求
	11.1.1　景观照明建设单位应定期对灯具、配电箱、控制箱、电气线路、防雷接地、控制系统进行检查，对
	11.1.2　景观照明设施维修应配备经岗位培训合格的巡检和维护人员。
	11.1.3　在重大节日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活动保障前，应对景观照明设施进行巡检。
	11.1.4　应制定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大风、暴雨、暴雪、雷电等极端天气前、后，应进行巡检，并安排专人
	11.1.5　应在竣工验收后的5年~8年内由建设单位组织评估，出具评估报告并依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11.2　灯具设施维护要求
	11.2.1　应定期按照设计要求，对灯具设施存在的闪烁、光衰、色差等情况进行检查。
	11.2.2　灯具设施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11.3　配电箱、控制箱维护要求
	11.3.1　应定期检查，维修部件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3.2　配电箱、控制箱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4的要求。

	11.4　电气线路维护要求
	11.4.1　更换电气线路所使用的管、线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4.2　电气线路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5的要求。

	11.5　防雷与接地维护要求
	11.5.1　景观照明设施的防雷检测和维护应符合GB/T 40250的要求。
	11.5.2　防雷与接地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6的要求。

	11.6　控制系统维护要求
	11.6.1 景观照明控制系统的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11.6.2 控制系统定期巡检内容及维护要求应符合表7的要求。

	11.7　资料管理要求
	11.7.1　应填写运行维护资料，由建设单位存档，资料保管期宜为8年。
	11.7.2　景观照明设施维护记录表参见附录B，其中：


	附录A
	A.1　亮度分区及要求
	A.1.1　景观照明亮度分区应根据环境亮度类型和景观照明规划及规划实施方案确定的区域进行划分，见表A
	A.1.2　景观照明被照对象的亮度与环境背景亮度的对比度宜为3:1～5:1，需特别强调时的对比度不宜

	A.2　干扰光的限制
	A.2.1　设置景观照明应控制溢散光，以免形成干扰光。
	A.2.2　为了限制干扰光，在进行景观照明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2.3　对居室的影响应符合下列规定：
	A.2.4　建筑立面的平均亮度不应大于表A.4的规定值。
	A.2.5　媒体立面干扰光的限制
	A.2.5.1　媒体立面墙面的干扰光的限制应采用墙体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和最大亮度限值评价。
	A.2.5.2　媒体立面墙面的亮度限值不应超过表A.5的规定。
	A.2.5.3　对特别重要的景观建筑墙体表面，或强调远观效果的对象，表A.5中数值可相应提高50%；


	附录B
	表B.1  故障维护记录表
	表B.2  设备备案表
	表B.3  灯具更换记录表
	表B.4  配电箱（柜）及元器件更换记录表
	表B.5  日常运行巡检记录表
	表B.6  定期检查记录表


